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

	一、工程概况：

本次工程位于宿迁市南蔡乡境内，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泵站维修、渠道、涵洞、渠涵、涵闸、分水池、斗门、桥维修等配套建构筑物工程及道路工程、安装工程等。
二、清单编制范围：

工程施工图纸所示的工作内容。

三、清单编制依据：

1、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南蔡乡农田水利提成工程施工图设计图纸；

2、关于宿迁市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苏农复【2022】19号），关于宿迁市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宿农复【2022】1号）；

3、《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132号)；

5、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17]2号)；

6、《水利工程清单计价规范》（2007年）；

7、根据国家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及公告；
8、拟定的招标文件及招标工程量清单；

9、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10、 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其他说明

根据建设单位要求以及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本清单作如下说明：

1、混凝土生产系统（渠道采用机制自拌混凝土必须使用带电子配料的强制拌合系统）。采用商品混凝土，施工单位必须选用有资质等级的单位提供材料，同时综合考虑是否采用泵送与非泵送；

2、模板优先采用钢模板，如使用木模板需采用新的黑色木模板；

3、围堰、降排水由投标人勘察现场后自行考虑，未列项的综合考虑在单价内，结算时不再计取增加费用；

4、投标人根据图纸综合考虑脚手架费用，结算时不再计取增加脚手架费用；

5、闸门、启闭机及相应附属构件采用符合江苏省地方标准的产品；
6、投标人应填写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工程细目的价格，凡技术规范和图纸中注明的工作内容，如在清单中未列项，均应视为已包含在其他相关项目中；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工艺及技术规范要求，且在投标报价中考虑其一切安装相关费用，并可对其材料费、措施费明细自行补充，中标后不得以分析表中某项不含或与实际不符为由拒绝施工或提出增加费用；清单描述如有不明确的部分，以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验收规范、图集为准；清单与图纸技术标准不一致的，以标准和要求更高的技术标准为准； 

8、投标人所供应材料用料及施工质量在符合本合同要求的同时，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相关检测费用已包含在内；
9、投标前不组织统一勘察现场，如确需踏勘现场的，可自行前往，但需符合发包方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踏勘现场应充分考虑本工程特点，分析涉及到的因施工条件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对现场已完工成品的保护、以及二次搬运、二次加工、现场安装等因素，本项目涉及到的拆除、垃圾外运、渣土运输手续费、弃土场地等费用由投标人勘察现场自行考虑，所需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内； 

10、本工程通用措施项目中环境保护措施取费、临时工程、交通工程、保险费取费费率按0.3%计取。
11、安全文明措施费为不可竞争费用。投标人按各单位工程固定金额报价，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工程
安全文明措施费（元）
1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下坝站（维修）
683.38
2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防渗渠1
426.55
3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防渗渠2
1523.99
4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防渗渠3
1171.65
5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Φ600mm*6m涵洞

219.05
6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Φ800mm*6m涵洞

489.09
7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3.8m*5m渠涵
345.39
8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Φ800mm*6m涵闸

530.70
9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分水池1

652.51
10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分水池2
488.40
11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分水池3
562.47
12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Φ800mm*4m斗门

110.10
13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Φ800mm*10m斗门

256.23
14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桥维修

138.89
15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3m宽机耕路

3008.04
16
南蔡乡农田水利提升工程-5m宽机耕路

16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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